
 

 

涉及個人資料，請勿非法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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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捷運 API 會員申請表 

  案號：(本機關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
□ 個人 

□ 法人 

 

 

 

聯絡人  
 

電子郵件信箱  
 

聯絡電話  
 

地址  
 

注意事項 

□申請單位已詳閱並明瞭「臺北捷運公司開放資料 API使用規範」 

後提出申請。 

□已檢附「臺北捷運 API使用企劃書」。 

□會員需於開發完成後主動通知本公司應用成果資訊，並依本公司

需求回饋加值應用內容、用戶數及其他可了解加值應用成效之統

計數字作為本公司 API發展管理之參考。 

□會員用戶若您超過三個月未使用本公司 API服務，本公司將有權

終止會員帳號，取消會員資格。 

□本表所填資料，僅為您申請 API會員之必要審核處理用途，利用 

期間自填表日起至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，僅在本公司營運 

範圍內作為統計分析及提供服務之用。您對上開告知均已閱讀瞭 

解並同意。立書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申請 API 

項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申請表請用印並於注意事項簽名後掃描 email至本公司。 

2.申請表或企畫書檔案開啟時格式如有異常，請以數位發展部提供之 Li-

breOffice免費軟體開啟(請至數位發展部網站下載)，或以本公司網站提供之

PDF檔填寫。 

3.如對上述有任何疑義，請電洽資訊處(02-25363001轉8117)。 

附件1 

 

https://moda.gov.tw/digital-affairs/digital-service/app-services/248

